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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度研發替代役役男至用人單位報到及役期折抵作業說明 

115.04.29 

一、用人單位執行項目： 

(一)報到登錄：請於役男至用人單位報到之日起 5 個日曆天內，以用人單位帳號/

密碼登入研發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執行〔役男管理〕→〔報到作業〕→〔報

到登錄〕功能，以完成役男報到作業。役男至用人單位報到日請參閱表一範例

說明。 

※提醒：未依規定期限完成者，將依「研發替代役管理考核暨獎懲作業實施計

畫」附錄 2 之用人單位管考項目「制度運作管理面－應配合而不配合或未回覆

事證－報到登錄作業」列入扣分事證。 

(二)役男身分證註記：役男至用人單位報到時，請其提供役男身分證，用人單位在

役男身分證背面之用人單位、聯絡電話及身分校正等欄位，請分別註記後再轉

交役男收存，請參閱表二【替代役身分證格式及填寫說明】。 

另有關其服役 3 階段之計算日期，請參考役男身分證相關欄位： 

1. 第 2 階段服役日期截止日：醫療費用補助期限。 

2. 第 3 階段服役日期截止日：限用日期。 

(三)役男役期折抵辦理結果查詢：用人單位可使用單位帳號及密碼登入資訊管理系

統，查詢所屬役男各階段時間及已折抵日數。（※系統功能路徑：以用人單位

帳號／密碼登入資訊管理系統後，請點選【役男管理】→【服役證明及資料查

詢】→【役男資料查詢】功能。） 

(四)辦理役期折抵：依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甄選訓練服役實施辦法第22條規定，

役男於其第2階段服役期間屆滿2個月前申請折抵役期者(以用人單位函寄本中

心郵戳時間為憑)，始得優先折抵其第2階段服役役期；如於上述期限後始提出申

請者，將以折抵役男第3階段服役役期為限。 

若役男未於第1階段基礎訓練期間申請辦理役期折抵，則請役男至用人單位報到

後，檢附下列相關文件交由用人單位以函文掛號寄送至內政部替代役暨社會韌

性訓練執行中心（地址：540217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省府路2號）辦理役期折

抵作業。於內政部替代役暨社會韌性訓練執行中心函復完成役期折抵作業後，

並請用人單位於重新換發之役男身分證背面填寫用人單位、聯絡電話及身分校

正等欄位後轉交役男收存。 

1.相關折抵證明文件1份(若為影本應於文件內加註「核與正本相符」，並應由役

男本人簽章切結該文件確無偽照或變造)：  

(1)學校軍訓課程，依軍訓課程折算役期實施辦法規定辦理；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依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現役役期與軍事訓練

期間實施辦法規定辦理；分別按各學制，以每8堂課折算1日，其得折減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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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役期，82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之役男，其得折減之役期，不得逾30日、83

年1月1日至93年12月31日期間出生之役男，其得折減之役期，不得逾15日。 

(2)曾受各軍事學校退學、休學、開除學籍學生，依就讀軍事學校開立之退學、

休學或開除學籍通知書所載日數計算。 

(3)曾經徵集(通知)入營役男經驗退(退訓)者，依服役單位出具之驗退(退訓)證明

書所載實際服役日數計算。 

2.研發替代役辦理役期折抵審查表一式3份。 

3.研發替代役役男身分證正本及役男1吋照片1張（不可染髮、長髮、戴耳環、留

鬍子）。 

(五)役男健保：研發替代役役男於第1、2階段之健保費由內政部全額負擔繳納，請

用人單位勿再重覆投保，若役男於入營前自行投保但尚未退保者，請用人單位

提醒役男辦理退保事宜，以免重覆加保。俟役男進入第3階段再由用人單位辦

理勞、健保加保事宜，以保障役男第3階段服役之保險權益。 

(六)轉知所屬新報到役男事項：研發替代役役男應於至用人單位報到之日起 1 個月

內，以個人帳號及密碼登入資訊管理系統，更新個人基本資料【含電子郵件信

箱（建議填寫公司/單位所提供之信箱或個人每日使用信箱為優先）、辦公室電

話#分機、行動電話、確認服役用人單位等】，以利後續相關訊息通知與連繫。

（※系統功能路徑：役男以個人帳號／密碼登入資訊管理系統後，請點選【系

統管理】→【帳號管理】→【帳號資料編輯】功能，填寫更新資料後，請務必

點選"確認/更新"鍵。） 

※提醒：未依規定期限完成者，將依「研發替代役管理考核暨獎懲作業實施計

畫」附件 1 役男管考項目「制度運作管理面－應配合而不配合或未回覆事證－

應配合作業」，列入役男「應配合而未配合更新資訊系統個人基本資料之事

證」列入扣分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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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役男至用人單位報到日】 

請參閱各梯次入營前於系統網站-最新消息公告之「研發替代役第 x 梯次基礎訓練及專

業訓練概定行程表」內所載明之役男至用人單位報到之日期。 

以 115 年度 136 梯次為例，役男於 115/6/5 結訓，115/6/8、115/6/9、115/6/10 調整放假

3 天，應於 115/6/11 至用人單位報到。 

 

※各梯次基礎訓練及專業訓練概定行程表，預訂於該梯次入營前 10 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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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替代役身分證格式及填寫說明 】 

研發替代役役男身分證 

正面 

研發替代役役男身分證 

反面 

 

 

*醫療費用補助期限注意事項： 

1. 第一、二階段期間至健保醫療院所就醫出示役男身分證，或登錄研發替代役資訊管

理系統（https://rdss.moi.gov.tw/）確認補助期限，確認為醫療費用補助對象，只需

支付掛號費，部分負擔費用由內政部全額補助；若有被誤收情形，請儘速於 10 日

內(收據日期起算)持役男身分證、健保卡及收據正本，到原就醫醫療院所辦理退費

事宜。（※系統功能路徑：役男以個人帳號／密碼登入資訊管理系統後，即可看到

役男醫療補助身分查詢專區。） 

 

2. 第三階段期間役男已非屬內政部醫療補助對象，請第三階段役男勿再出示役男身分

證就醫，以避免醫療院所誤給予部分負擔補助 (若有此情事發生，請役男主動退回

例：○○○股

份有限公司 

0X-

XXXXXXXXXXX 

請填用人單位名稱及聯絡

電話，填寫後請歸還役男 

○○○年核符 

役男剛分發或補(換)發時

應即時，或十日內資料校

正，請蓋紅色章或以紅色

原子筆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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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補助之部分負擔費用，避免後續衍生內政部向役男追討繳回該補助費

用)。 

3. 研發役第一、二階段役男至國軍醫院就醫，與國軍官兵同享醫療優惠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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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發替代役役男執行項目： 

(一)更新個人基本資料：役男應於至用人單位報到之日起 1 個月內，以個人帳號及

密碼登入資訊管理系統，更新個人基本資料【含電子郵件信箱（建議填寫公司

/單位所提供之信箱或個人每日使用信箱為優先）、辦公室電話#分機、行動電

話、確認服役用人單位等】，以利後續相關訊息通知與連繫，請務必於期限內

完成。（※系統功能路徑：役男以個人帳號／密碼登入資訊管理系統後，請點

選【系統管理】→【帳號管理】→【帳號資料編輯】功能，填寫更新資料後，

請務必點選"確認/更新"鍵。） 

※提醒：未依規定期限完成者，將依「研發替代役管理考核暨獎懲作業實施計

畫」附件 1 役男管考項目「制度運作管理面－應配合而不配合或未回覆事證－

應配合作業」，列入役男「應配合而未配合更新資訊系統個人基本資料之事

證」列入扣分事證。 

(二)役男役期折抵辦理結果查詢：役男若已於第 1 階段在成功嶺辦理「役期折抵作

業」者，登入資訊管理系統後，於個人服役相關資訊中可查看「第 2 階段役期

折抵日數」，若仍有疑問請洽諮詢服務專線。 

(三)辦理役期折抵：若未於第 1 階段服役期間辦理「役期折抵作業」者，請依據

「一、用人單位執行項目」之第(四)項說明辦理。 


